关于2018/2019学年第二学期重学安排的通知
各重学相关同学：
因本学期的重学全部采取跟班上课形式，请各位同学及时报名，及早上课。
重学报名分两种方式：
1、 重学报名（挂科课程）
直接在教务管理系统报名并缴费。（系统直接缴费）
报名及缴费时间：2月28日9：00-3月10日22：00。
（具体操作请参照《学生重修报名流程》）
2、 已获得学分的课程重学、补修、体育重修
采用人工报名方式。
1. 已获得学分的课程重修、补修请到环境学院教学办328办公室报名缴费。
报名时间：2月28日上午9：00-3月8日16：00。
缴费时间：3月6日（8:30-11:00  13:30-15:30）
2. 体育重修报名，先到学生所在学院缴费。凭缴费单到1号田径场119办公室报名。报名时间：3月5日13：30-16：00（只有一个下午，请勿错过）
（体育重修报名可在3月4日下午13:30-15:30到环境328办公室缴费）
  另外，根据教务处的通知公选课已上课，不再做调整，请各位同学注意。

备注信息：
1.已获得学分的课程重学按照《浙江工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浙商大教 [2017] 253号）相关规定，学生每学期重学已获得学分的课程，不超过6学分（课程门数不超过2门，对同一门课程只能重学1次。）重学成绩如实记入重学成绩栏。
2.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教育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浙价费〔2009〕161号文件，从2009年秋季起，普通高校对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需要重修学分的学分学费，按所修课程规定学分学费标准的70%收取，即浙江工商大学学生每学分收取52.5元重学学费。补修的同学收取75元补修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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